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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5/2021_2022__E6_96_B0_E

4_BC_81_E4_B8_9A_E6_c46_375680.htm 日前，国务院公布了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实施条例一公布，便成为企

业和税务服务中介机构热议的话题。即将于2008年1月1日全

面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将对税务服务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日前，本报记

者采访了北京金海瑞诚税务师事务所所长李记有。 “新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实施，将对税务服务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可

以概括成‘三多三少’。”李记有告诉记者。 第一，围绕新

税法要求开展咨询培训的客户变多，委托进行税收筹划的客

户变少。 新税法出台后，企业势必面临一系列新旧税法的衔

接和过渡问题。如老税法中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铸件数控机床行业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都规定了指定用途

的退税款可以不并入企业纳税所得额，而相关内容在新税法

中并没有明确，如何进行处理？新实施条例对电子类设备折

旧年限设定为3年，那么老企业原来已购的此类设备是否允许

调整折旧年限？从事公共污水处理的老企业如何执行新税法

有关优惠条款？这些政策上的衔接和过渡问题都将成为企业

咨询的热点。 另外，2007年3月16日前已批准设立的企业过渡

期如何执行相关优惠政策更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如已获得审

批的可享受购买国产设备抵免40％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

，2008年是否享受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已认定的先进技术

企业是否享受延长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等。诸如此类

，必然成为税务服务中介机构新的业务增长点。 与此相对应



的是，近几年火热的税收筹划市场，将会随着新税法的出台

而有所降温。目前所得税的税收筹划方法虽然表现形式各异

，但大多是从税收优惠方面来寻找筹划空间。新税法统一了

内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了大量税收优惠条款，利用税收

优惠政策进行筹划的空间将缩小。同时，国家强化了反避税

条款，必将弱化纳税人寻求税收筹划进行避税的冲动。 第二

，需要汇总纳税的企业委托代理变多，单一行业的企业委托

代理变少。新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不具有

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非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经税

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

所得税。但由于汇总纳税企业分布区域广，汇总方式不一，

汇总类型多样，汇总层次和成员企业众多，涉及政策多，实

际操作较为复杂，因此，如何汇总缴纳、如何在当地预缴将

给这类企业带来政策压力和执行中问题，帮助这部分企业做

好汇总纳税工作，必将成为税务服务中介机构抢夺的新市场

。 新税法为各类企业创造了一个成熟规范、公平竞争、透明

的税收法制环境，再加上日益完善的税收征管手段，那些业

务单一、又不适用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企业少了很多想象的

空间，干脆没有了委托代理的需求。 第三，预约定价等需要

跨国服务的委托客户变多，纯粹涉税鉴证类客户变少。新税

法强化了反避税条款，加大了特别纳税调整的力度，这些规

定势必催生转让定价等相关税务咨询业务。同时，随着中国

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与国之间的税收饶让与税收抵免

政策将更加复杂，这些涉税业务必将成为企业服务外包的重

点。 新税法将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而新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都没有关于财产损失、汇算清缴等涉税鉴证业务的规定

，涉税鉴证之路今后如何走？这一不确定性因素将影响企业

对涉税鉴证代理业务的选择。 李记有说，“三多三少”的变

化必将导致税务中介服务出现分流，规模较大的税务服务中

介机构需要调整业务布局，将业务中心由税收筹划转移到向

客户提供全面纳税风险控制系统的服务上来；规模偏小的要

注重创新模式，开拓业务，如果单纯依靠企业所得税鉴证业

务，将会面临经营困难甚至被淘汰出局。 如今，新税法实施

进入倒计时，企业以及税务服务中介机构急需开展学习培训

，及时进行战略调整以及税收筹划等工作。据透露，由中国

税收筹划网、北京致通振业税收筹划事务所、北京金海瑞诚

税务师事务所等共同发起的第二届全国税务代理高峰论坛将

于近日在厦门召开。届时，全国将有近百家税务师事务所所

长聚会鹭城，学习领会新税法，热议税务服务市场的新变局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